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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主管法規查詢系統
列印時間：109.02.24 15:29

法規內容

法規名稱： 政風機構執行行政調查作業要點

公發布日： 民國 108 年 05 月 13 日

法規體系： 法務部廉政署

立法理由： 立法總說明
條文對照表.ODT

1 一、為使政風機構妥慎執行政風機構人員設置管理條例第四條所定掌理事 

    項之行政調查作為，確保程序之公正、合法、妥適，落實人權保障及 

    公共利益，特訂定本要點。

2 二、政風機構執行行政調查，應符合比例原則及依法行政，兼顧公共利益 

    與人民權益之維護，不得逾越行政調查之目的，對於相關人員有利及 

    不利之事項，應一律注意。

3 三、政風機構人員執行行政調查時，應受該管政風機構長官、上級政風機 

    構及法務部廉政署（下稱本署）指揮監督，並秉持公正、客觀及超然 

    立場執行職權。

4 四、行政調查之範圍，應係本機關（構）或所屬機關（構）之人員、業務 

    或與其具有關鍵性者為限。

5 五、政風機構因下列情事之一，得進行行政調查： 

（一）查察機關（構）或其人員有無發生作業違常。 

（二）查察機關（構）人員生活有無違常之虞。 

（三）查察民眾檢舉及媒體報導有關機關（構）之弊端。 

（四）辦理行政肅貪案件。 

（五）稽核、清查機關（構）具有貪瀆風險之業務。 

（六）處理機關（構）洩密事件。 

（七）處理機關（構）安全維護事故。 

（八）辦理機關（構）首長、上級政風機構及本署交查事項。

6 六、政風機構執行行政調查，經該管政風機構主管同意後，得要求本機關 

    （構）及所屬機關（構）提供文書、物品、電磁紀錄或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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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要求未獲同意或辦理上有困難時，該管政風機構得報請上級政風 

    機構依相關程序協助辦理。

7 七、政風機構執行行政調查，基於調查事實及證據之必要，得請檢舉人、 

    被檢舉人、第三人或其他相關人員提供必要之文書、物品、電磁紀錄 

    或相關資料。

8 八、政風機構人員對於行政調查所取得之文書、物品、電磁紀錄或相關資 

    料，應負保管義務，並於結案時發還之。但法令另有規定，或經提供 

    者同意不須返還者，不在此限。

9 九、政風機構執行行政調查，經簽請機關（構）首長同意，得會同相關權 

    責單位進行調查本機關（構）及所屬機關（構）之業務或相關事務。

10 十、政風機構執行行政調查，於通知受訪談者且徵得其同意後，得進行訪 

    談，並當場製作書面訪談紀錄。如當場無法以書面製作訪談紀錄時， 

    得以其他適當方式代之。 

    進行前項調查，得全程錄音或錄影。但經受訪談者明確表示反對時， 

    不在此限。 

    第一項之同意、第二項之反對意旨，應載明於訪談紀錄或紀錄影音。

11 十一、政風機構執行行政調查，得諮詢相關機關（構）或專業人士之意見 

      。

12 十二、政風機構執行行政調查，有事實足認本機關（構）及所屬機關（構 

      ）人員涉有貪瀆與不法事項之虞，且不能或難以其他方法蒐集或調 

      查證據，而認有必要以目視或科技工具進行資料蒐集，經主管機關 

      政風機構陳報本署審核同意，並應遵守下列事項： 

  （一）蒐集範圍限於本機關（構）與所屬機關（構）人員及其所接觸人 

        員，所為無隱私或秘密合理期待之行為。 

  （二）執行場所須為不特定多數人得自由出入之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 

        場所。 

  （三）進入公眾得出入之場所，應於營業時間為之，並不得妨礙其營業 

        。 

  （四）不得無故為肢體接觸。 

  （五）不得使用具有定位、追蹤或記錄位置資訊功能之科技工具。 

  （六）經被蒐集資料者現場勸阻時，執行人員應即停止資料蒐集行為。 

      前項核定之執行期間以三個月為限。主管機關政風機構於期間屆滿 

      前，認有繼續執行之必要者，應敘明理由陳報本署核定延長之，每 



2020/2/24 法務部-政風機構執行行政調查作業要點

https://mojlaw.moj.gov.tw/LawContent.aspx?media=print&lsid=FL091045 3/4

      次以三個月為限。同一案件之執行期間不得逾二年。 

      執行期間屆滿後，主管機關政風機構應檢具執行紀錄陳報本署備查 

      。 

      執行所得資料，除因調查貪瀆與不法事項而有保存之必要者外，政 

      風機構至遲應於資料製作完成日起一年內銷毀之。但法令另有規定 

      者，從其規定。

13 十三、政風機構執行行政調查，得就與案情有關之設施及處所，進行實地 

      勘查；必要時，得依行政程序法第四十二條規定辦理勘驗。但不得 

      使用強制力為之。

14 十四、政風機構執行行政調查，認有執行檢測、丈量或取樣等作為之必要 

      ，經簽請機關（構）首長同意，得請相關權責機關（構）或單位協 

      助辦理。

15 十五、政風機構執行行政調查，須向無隸屬關係之其他機關（構）請求協 

      助者，應以本機關（構）名義為之。但法令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

16 十六、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政風機構執行行政調查時，不得為下列行為： 

  （一）實施測謊。 

  （二）調取通訊保障及監察法所定之通信紀錄及通訊使用者資料。 

  （三）其他有侵害人權或違反法律保留原則之調查作為。

17 十七、政風機構知悉同一案件已由檢察機關偵查中者，不得再進行行政調 

      查；已開始進行者，應即停止之。但為釐清相關人員行政責任，得 

      於不影響案件偵查及不違反偵查不公開原則下，經檢察官同意後， 

      依本要點進行調查，以迅速查明行政違失責任。

18 十八、行政調查結果，依下列情形分別辦理： 

  （一）認涉有貪污治罪條例或刑法瀆職罪章之虞者，經主管機關政風機 

        構審核後，簽報機關（構）首長並循政風體系層報本署，依相關 

        規定辦理。但涉及機關（構）首長、與機關（構）首長有密切關 

        係或有洩漏案情之虞者，得不簽報該管機關（構）首長，逕循政 

        風體系層報。 

  （二）認涉有貪污治罪條例或刑法瀆職罪章以外之非法情事者，經主管 

        機關政風機構審核後，簽報機關（構）首長以本機關（構）名義 

        移送該管檢察機關或司法警察機關偵辦。 

  （三）認涉及行政違失者，簽報機關（構）首長後，依規定檢討並查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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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法務部主管法規查詢系統

        相關行政責任。 

  （四）查無行政違失者，簽報機關（構）首長核可，或陳報主管機關政 

        風機構審核同意後結案。

19 十九、政風機構人員因執行行政調查所知悉之資訊或持有之資料，不得無 

      故洩漏或交付。

20 二十、政風機構人員有違反本要點者，視情節輕重依相關法令懲處。


